质量检测专业工程师职称评审
自评符合条件情况审核表
	申报人姓名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类型
	[bookmark: OLE_LINK5]□普通申报
	

	
	□转系列申报
	1.原系列同层级职称证书；2.转岗证明

	
	□转专业申报
	1.同系列同层级职称证书；2.转岗证明

	学历资历
条件情况
	佐证材料清单（请在具备材料的选项打“√”）
1.学历/学位证书
□具备博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2 年
□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4年
[bookmark: _GoBack]□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4 年
2.职称/职业资格证书
□职称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
3.社保情况：
□申报人社保缴交单位与申报单位一致
□劳务派遣
□总公司在深圳、分公司在外地
□中直驻深单位
□外省驻深企业的分支机构（分公司、办事处等）

	工作经历
（能力）条件
	依据：（粤人社规〔2026〕10号）第三章三（二），佐证材料清单（请在具备材料的选项打“√”）
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二：
□1.参与完成 1 项以上市（厅）级以上科研项目，或主持完成 1项或参与完成 2 项以上本行业（单位）科研项目，承担其中部分专项技术工作，编写相应的技术报告。
□2.参与完成 1 项以上市（厅）级以上技术引进、技术改造、产品开发或成果应用项目，或主持完成 1 项或参与完成 2 项以上本行业（单位）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承担其中部分标准化或技术工作，编写相应的技术报告。
□3.作为工作组成员完成制修订国际标准 1 项以上，或作为起草人完成制修订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行业标准（技术规范）或湾区标准或地方标准（技术规范） 1 项以上，或作为主要起草人完成制修订团体标准 2 项以上，或作为企业人员牵头制定本企业标准 2 项以上，并负责其中部分技术内容的编制或实验验证工作。
□4.参与完成2 项以上本专业相关技术法规、标准、技术规范的贯彻执行或实施监督工作，编写相应技术资料、讲义，或发现存在的技术问题，提出 2 项以上的解决措施和建议，被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采纳和认可。
□5.参与完成 1 项以上本行业发展规划、管理办法、国家认证实施规则及其他重要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实际承担其中技术内容的编写。
□6.参与完成2 项以上本行业具有较高水平和难度的相关技术咨询、考核审核、设备监理、风险监测、安全评价、计量器具新产品型式评价、计量仪器装备测试评价或省级以上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等项目，实际承担其中部分专项技术工作，并编写相应的技术报告。
□7.参与完成 1 项以上经市（厅）级以上行政部门立项的本专业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建设、或信息化项目建设、或高端人才培养平台建设，负责其中设计、技术、能力、设备或验收工作。
□8.不作为标准编制人员：开展标准验证或者针对标准存在的重要技术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主持完成国家、行业、湾区或地方标准验证（论证）1 项、或团体标准验证（论证）2 项，或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国家、行业或湾区标准验证（论证）2 项、或地方标准验证（论证）3 项、或团体标准验证（论证）5 项，负责解决专项技术问题，编写相应技术报告；或参与完成 1 项以上计量基标准或 2 项标准物质研制工作，或参与完成 2 项以上省级或本地区最高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或企业事业单位最高计量标准或 4 项以上次级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建标工作，并编写相应技术报告；或参与完成 1 项以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或 2 项以上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新开展领域检验、检测或认证项目的建立工作，实际承担其中主要技术工作，编制检验细则和相应的技术报告。
□9.独立或主持完成2 项以上复杂标准、计量技术规范比对分析，承担相关技术报告编制；或作为主导单位项目组成员完成 1项区域性计量比对，或作为参加单位项目组成员完成 2 项区域性计量比对；或参与完成 2 项以上计量技术开发应用、计量工程测试或非标计量测试项目，承担部分技术工作，编写相应技术报告并被企业（组织）确认；或参与完成 2 项以上复杂产品全项目、质量鉴定、仲裁检验、检定项目或国家、省级监督抽查、专项检验项目或 4 项市级监督抽查、市级专项检验项目工作，或 1 项能力验证活动（作为项目组织方）或 2 项能力验证活动（作为项目参与方），负责制定技术方案，实际承担其中主要技术工作，编写相应的技术报告；或独立完成 2 项以上某类产品全项目质量检验工作，并被企业（组织）确认。
□10.针对企业（组织）生产运营中存在的标准化和计量相关突出技术问题、质量管理复杂问题，主持完成 1 份或作为主要参加成员完成 2 份专业分析报告，提出可查证、有价值的建议；或在计量和质量检测中发现 3 项以上一般事故隐患，或以书面形式提出 3 项以上技术问题，并被企业（组织）采纳确认；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 2 项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风险处置工作，提出相关技术方案并负责其中相应技术报告的编制，相关报告被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11.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 1 项以上本单位或行业标准体系、计量保证质量体系、质量管理体系、本专业攻关或相关信息化项目的设计和建立、技术机构考核工作，负责专项技术内容，并在本单位或相关行业（区域）组织实施。

请具体填写您本栏目所勾选项的对应佐证材料名称（相应上传材料的文件名）：
示例：1.××业绩材料（对应条件2）
2.××业绩材料（对应条件11）

	业绩成果
条件情况
	依据：（粤人社规〔2026〕10号）第三章三（三），佐证材料清单（请在具备材料的选项打“√”）
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三：
□1.市（厅）级以上科技奖或相应行业协（学）会科技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或省（部）级以上专利奖、标准创新贡献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奖励证书为准）。
□2.完成的科研项目、技术引进、产品开发或成果应用项目有 1项通过项目验收或成果评价，具有较高实用价值或取得一定效益，或经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以上权威机构认可。
□3.作为工作组成员完成制修订国际标准 1 项以上，或作为起草人完成制修订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行业标准（技术规范）或湾区标准或地方标准（技术规范） 1 项以上，或作为主要起草人完成制修订团体标准 2 项以上，经批准发布，在相应范围内得到实施应用；或牵头制定的企业标准有 2 项以上在本企业组织实施。
□4.获得有较大价值并取得一定效益的发明专利1 项（发明人），或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实用新型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2 项以上（发明人）；或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参与完成的各类项目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被省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或市（厅）级以上政府部门认可或通过同行专家评审、第三方机构评价、国际同行评价。
□5.作为起草人之一完成制定的发展规划、管理办法、国家认证实施规则及其他重要规范性文件，有 2 项以上经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实施，并取得一定效益。
□6.参与完成2 项以上较复杂的本专业相关技术咨询、考核审核、设备监理、风险监测、安全评价、计量器具新产品型式评价或计量仪器装备测试评价或省级以上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项目，提出具有价值的改进意见，被行政主管部门或企事业单位采用，取得一定的效益。
□7.参与完成 1 项以上经市（厅）级以上行政部门立项的本专业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或信息化项目建设、高端人才培养平台建设，项目通过验收或批复成立，并在行业内产生一定影响。
□8.不作为标准编制人员：开展标准验证或者针对标准存在的重要技术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主持完成国家、行业、湾区或地方标准验证（论证）1 项、或团体标准验证（论证）2 项，或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国家、行业或湾区标准验证（论证）2 项、或地方标准验证（论证）3 项、或团体标准验证（论证）5 项，负责解决专项技术问题，编写相应技术报告，相关结论被市级以上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工作组采用；或参与完成 1 项以上计量基标准或 2 项标准物质研制工作，或参与完成 2 项以上省级或本地区最高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或企业事业单位最高计量标准或 4 项以上次级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建标工作，并编写相应技术报告，投入实际应用后取得一定的效益，并经计量行政部门认可；或参与完成 1 项以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或 2 项以上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新开展领域检验、检测或认证项目，经省级行政主管部门认可。
□9.独立或主持完成2 项以上复杂标准、计量技术规范比对分析，编制的相关技术报告被企业（组织）采用并取得一定的效益；或针对企业（组织）生产运营中存在的标准化相关重大技术或管理问题，主持完成 1 份或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完成 2 份专业分析报告，提出可查证、有价值的建议，编写相应技术报告，被企业（组织）采用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或社会效益；或作为主导单位项目组成员完成 1 项区域性计量比对，或作为参加单位项目组成员完成 2 项区域性计量比对且结果满意；或参与完成 2 项以上计量技术开发应用、计量工程测试或非标计量测试项目，相关技术工作被企业（组织）确认为满意，通过同行专家评审、第三方机构评价、国际同行评价，或取得一定效益；或参与完成 2 项以上复杂产品全项目、质量鉴定、仲裁检验、检定项目或国家、省级监督抽查、专项检验项目工作或 4 项市级监督抽查、市级专项检验项目工作，或 1 项能力验证活动（作为项目组织方）或 2 项能力验证活动（作为项目参与方），负责制定技术方案，实际承担其中主要技术工作，解决了较复杂关键的技术问题，取得一定的效益，并经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或用户确认；或独立完成 2 项以上某类产品全项目质量检验工作，出具检测报告并被企业（组织）采纳，取得一定的效益；或参与完成 2 项以上特种设备一般（及以上）事故（法规定义）的技术鉴定工作，承担其中主要部分专项技术工作，编写相应的技术报告，事故原因鉴定结论得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认可；或作为主要参加成员参与 2 项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和风险处置工作，承担其中部分技术工作，编写相应的技术报告，发现了有价值的风险，在风险处置中起到积极作用，取得一定的经济或社会效益，并得到相关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可。
□10.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 1 项以上本单位或行业标准体系、计量保证质量体系、质量管理体系、本专业攻关项目的设计和建立、技术机构考核工作，负责专项技术内容，并在本单位或相关行业（区域）组织实施，取得一定的效益，或得到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可。
□11.出版与本行业相关的专著 1 部（主要编著者）；在本专业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 篇以上（第一作者）；或在市（厅）级以上专业学术会议宣读论文 2 篇以上；或在市（厅）级以上专业学术会议宣读论文 1 篇以上以及独立撰写的为解决技术问题的专项技术分析（论证）报告 1 篇以上；或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创作并在省级以上官方媒体发表科普作品（文字、图画或音视频） 1 部以上。论文、专著、专项技术分析（论证）报告应与本专业领域相关，且属于技术类，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应用价值。

请具体填写您本栏目所勾选项的对应佐证材料名称（相应上传材料的文件名）：
示例：1.××业绩材料（对应条件2）
2.××业绩材料（对应条件11）

	申报人承诺
	本人已充分了解广东省深圳市2025年度职称评审的申报要求，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申报信息真实、完整，申报资质有效。本人对全部申报材料、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授权及同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使用本人的信息和资料，通过相关机构就有关事项进行核查。本人已了解《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40号)、《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如有提供虚假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申报职称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关的行政、经济和法律责任。以上内容，郑重承诺！

申报人（手写签名）：                                               日  期：



填写说明：
1.填写此表并上传系统附件“自评符合条件情况审核表”模块；本文件无需公司盖公章，申报人需要手写签名。
2.符合条件的条款：请参照《广东省标准化计量质量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粤人社规〔2026〕10号）。
